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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红字〔2017〕66 号

关于印发《黄山市红十字会

会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黄山风景区红十字会，各团体会员单位：

《黄山市红十字会会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已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经黄山市红十字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现将《黄

山市红十字会会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

附件：黄山市红十字会会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

黄山市红十字会

201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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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山市红十字会会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黄山市红十字会会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

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

程》、《中国红十字会会员管理办法》、《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

理办法》及安徽省红十字会有关规定，会费的收缴、使用和管

理，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

则，结合黄山市红十字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黄山市红十字会员会费收缴实行分级管理。各区

县和黄山风景区红十字会负责管辖范围内会员会费收缴工作；

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驻黄单位，市直管社会团体以及其他

社会组织的会费收缴工作由市红十字会负责。

第二章 会费的收缴

第三条 个人会员会费按年度交纳，由会员所在基层红十

字会收缴；个人会员会费应由个人承担，不得由所在单位支付。

团体会员单位会费，由审批发放团体会员证的红十字会收缴。

第四条 新入会的会员应在获得入会批准后的 30个工作日

内交纳当年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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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会员按年度交纳会费。入会时间不足 1年的，按 1

年交纳。

第六条 基层红十字会应当在当年 5月底前向上级红十字

会上交会费；各区县、黄山风景区红十字会应当在 6月底前向

市红十字会上交会费；市红十字会应当在 8月底前向省红十字

会上交会费。

第七条 会员的会费标准：个人会员的年度会费不低于 10

元；青少年会员会费数额不限，按自愿原则交纳，由所在学校

红十字会收缴；团体会员单位年度会费不低于 1000 元。

第八条 低保家庭和其他交纳会费确实有困难的会员，经

所在红十字会研究，提出书面申请，报县区以上红十字会批准

后可以减免。

第九条 会员交纳会费，由会员直接向所属红十字会交纳，

也可由红十字会组织专职人员或受红十字会委托的志愿者上门

收取，收缴会费的基层红十字会要及时予以登记，收缴会费的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要及时开具票据。

第三章 会费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条 黄山市各级红十字会收取的会费必须应用于为会

员提供服务及开展与红十字会宗旨相一致的各项活动，不得挪

作它用。

第十一条 黄山市各级红十字会费主要补充红十字会会员

工作经费不足，用于市内红十字会员的学习交流和评估奖励；

开展救灾准备和日常的人道救助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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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

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和应急

救援；开展“三献”工作宣传动员，推动无偿献血、造血干细

胞捐献和器官遗体角膜捐献事业发展；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订阅红十字报刊、杂志；表彰会员和模范红十字志愿者；传播

红十字知识；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第十二条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基层红十

字会应将收缴会费的20%上交上一级红十字会，80％用于基层红

十字会；市、县级红十字会应将收缴会费的 30％逐级上交上一

级红十字会，70％留本级红十字会。

第十三条 会费使用须经各级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或办事

机构领导集体研究决定。

第十四条 会费的具体财务工作由各级红十字会指定专人

负责，建立收支明细账目，实行会计、出纳分设。

第十五条 会费收缴使用要做到公开透明。个人会员会费

交纳情况由收缴红十字会张榜公告；县级以上红十字会要向会

员和下级红十字会开具会费的合法收据，并建立会费收支明细

账目，做到独立核算。

第十六条 基层红十字会每年要张榜公告会费收缴、使用

和管理情况；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每年向理事会报告会费收支

情况，按规定进行审计。

第十七条 基层红十字会会费支出由会长审批；市县级红

十字会由驻会主要负责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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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各级红十字会每年向上级红十字会报告会费收

缴、使用和管理情况。下级红十字会接受上一级红十字会对会

费收缴、使用与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会员连续两年不按期交纳会费的，视为自动退

会，应予以注销。

第二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黄山市红十字会系统，解释权属

黄山市红十字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经 2017 年 8月 23 日召开的黄山市红

十字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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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红十字会。

黄山市红十字会 2017年 10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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